蓝田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原蓝田县国土资源局）
2018年度部门决算说明

一、部门主要职责
（一）单位主要职责
蓝田县国土资源局负责全县土地资源与矿产资源的统一规划、管理、保护和合理利用。主要工作职责如下：
1、贯彻执行国家和省、市有关土地、矿产资源方面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研究拟定有关配套法规、政策并组织实施。
2、编制全县国土、矿产资源勘查的中长期规则和年度计划 ；参与县城总体规划的审核。
3、负责县域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编制调整工作及基本农田的补划工作；组织实施耕地和基本农田保护工作；统一管理全县地籍工作，主管土地调查，地籍统计，土地评等定级，土地登记发证。土地证书年检、土地纠纷调处及权属管理；建立和维护土地利用台账。
4、负责全县土地开发、复垦及整理项目的前期选址、勘测、设计、预算及申报立项等工作，对批准的项目严格按照有关技术标准要求进行项目招投标、工程实施管理，检查指导、验收复查等工作；受县政府委托，组织实施管理全县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项目，按时完成指标归还任务。承担全县所有建设项目的耕地补充任务，达到耕地占补平衡。
5、负责建设用地的全程管理及出让土地的合同管理工作；负责临时使用土地的审批及管理工作；负责国有土地转让、出租及土地市场管理工作，做好国有企业改制、重组中土地资产收回协调、报批工作；负责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的审核、报批工作；负责因房屋买卖转让宅基地的审批；负责因影响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等需要对原批准建设地址迁址的审批；负责年度村民建房用地计划的执行，指导监督各乡镇规划村民建房用地，负责四荒地的认定和发证工作，负责临时用地审批工作。
6、负责国家基础设施、线性工程等建设用地的统一征收；负责统征用地的农用地转用报批工作；负责做好统征的建设用地审批中国家有关税费的收取工作；负责统征土地的供地工作。
7、负责拟定并实施全县土地、矿产管理办法；监督检查土地、矿产资源管理法律、法规、规章政策的宣传和政策咨询工作；负责对系统执法人员的法纪教育和违法行为的查处工作；主管土地、矿产管理法制宣传和全民国土教育工作；负责执法人员的业务培训；负责土地、矿产资源法律法规执行案件的调查取证、现场勘测等工作；依法实施行政处罚，参与土地矿产秩序治理整顿，负责全县国土资源违法案件统计等工作；承办局行政复议和应诉工作。
8、负责县域内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利用和保护的监督管理；负责授权内采矿权的授予、登记、变更、注销管理以及调处重大采矿权属纠纷；负责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统计年报的汇总、上报工作；管理地质资料汇交、参与矿山立项报告的审查及矿山闭坑地质报告等工作。
9、负责组织、实施、协调、指导和监督滑坡、崩塌、泥石流、地面沉降与塌陷等地质灾害的防治和相关资信息的收集、汇总、上报工作；对具有重要价值的地质景观、古生物化石产地、标准地质剖面等地质遗迹组织认定与保护、指导地质灾害、评价和预报。
10、负责会同有关部门起草不动产登记制度规范性文件和相关政策，并组织实施；负责全县土地、房屋、林地、水域滩涂养殖等不动产登记工作；负责不动产登记信息平台建设，建立信息共享机制；负责不动产登记争议调处工作；负责组织开展全县不动产登记业务培训。
11、负责各类移民搬迁工作；会同发改部门、住建部门编制全县移民搬迁规划承担扶贫、避灾、生态及其他类型搬迁的工作统筹；组织协调政策拟定，整体推进以及建设项目资金安排和管理；负责扶贫、避灾、生态以及其他类型计划的下达，过程监督，组织参与移民搬迁的考核验收工作。根据中省市县有关要求拟定移民搬迁相关政策和具体工作制度，负责地质灾害等搬迁对象的审查、把关；负责协调扶贫、避灾、生态及其他类型搬迁中遇到的有关问题；指导和管理移民(脱贫)搬迁公司，负责做好各级移民搬迁工作小组交办事项的组织协调工作。
12、承办县委、县人民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本部门内设机构有办公室、监察室、地籍科、地环科、用地科、土地储备中心、监察科、矿管科、土地整理中心、统征办10个科室8个管理所，及下属蓝田县移民（脱贫）搬迁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和蓝田县不动产登记局两个事业单位。
根据县委县政府机构改革方案，本部门2019年更名为蓝田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相关内设机构随之调整。
二、部门决算单位构成
 纳入本部门2018年部门决算编制范围的一级决算单位有1个，二级决算单位共有3个，包括：
	序号
	单位名称

	1
	蓝田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机关）
原蓝田县国土资源局（机关）

	2
	原蓝田县国土管理所

	3
	蓝田县移民（脱贫）搬迁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4
	蓝田县不动产登记服务中心



三、部门人员情况说明

截至2018年底，本部门人员编制149人，其中行政编制14人，事业编制135人；实有人员157人，其中行政8人、事业149人。单位管理的离退休人员0人。
四、2018年度部门工作完成情况
（一）严守红线，耕地和基本农田保护成效显著。2018年市政府下达我县耕地保有量目标为77.8万亩，我县将市政府下达的2018年度耕地保有量指标和基本农田保护指标分别下达到了各镇政府，并与各镇政府签订了耕地保护目标责任书，进一步明确了各镇耕地保有量和基本农田保护面积。明确了县、镇政府“一把手”为本行政辖区内耕地保护第一责任人。坚持以建促补，投资623.8万元，组织实施8个占补平衡项目648.5亩，计划新增耕地617.92亩。组织实施验收辋川镇官上村、三官庙镇韩岭村、三官庙镇北里村等5个村3个复垦开发项目，新增耕地287亩。加快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投资1589万元，实施2014年度安村镇、孟村镇2个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项目13244亩。不断加大土地执法动态巡查的力度和密度，对违法占用基本农田的，发现一起，拆除一起，并确保复垦,为耕地尤其是基本农田保护筑起了一道有力的防火墙。2018年末全县耕地面积达到78.3885万亩，完成市政府下达我县耕地保护任务的100.7%。
（二）超前服务，资源保障能力有效提升。落实项目报批责任，建立项目用地“绿色通道”，做到提前介入、专人负责、全程跟踪、全时段受理、限时办理，全力保障项目用地需求。全年审查并出具用地初步审查意见项目43个，对不符合规划及相关要求的项目，坚决不予审批，对不符合产业发展和环境要求的项目，坚决清退，为项目用地完善手续提供了便利。争取新增建设用地指标1198亩，组卷上报7个批次27个项目，总面积1097亩，保障了我县移民搬迁、西北家具工业园、白鹿原文化产业基地、灞河产业带等重点项目用地。征收土地3092亩，经省政府批准9个批次30个项目，总面积2266.185亩。利用2011年度、2012年度增减挂钩项目为东嵘公司、海融公司等周转用地指标1010亩，实现经济收益2.02亿元。出让建设用地9宗357亩，收缴土地出让价款9567万元。挖掘土地利用潜力。制定出台《蓝田县旧村庄、工矿用地综合整治实施方案》，通过开展村庄建设用地现状调查和后备资源调查，落实可复垦工矿用地812亩、空心村2147亩，可利用的农村建设用地450亩，为下一步实施空心村改造，发展民宿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资料。
（三）严字当先，执法监察水平不断提高。充分发挥执法监察的“拳头”和“利剑”作用，积极为经济发展保驾护航。一是执法监察动真碰硬。组织实施土地执法“春雷行动”，拆除面积42亩。治理小散乱污7宗，恢复土地原貌30亩。取缔71处堆砂点并通过验收，腾退土地68亩，植绿复耕40亩。完成上级安排的18家砂石场和砖厂整治目标任务，复垦土地34亩，全部通过验收并销号。核查卫片图斑153个并全部整改到位，违法比例降至13.08%。二是提高政治站位。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严格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和省、市、县关于秦岭北麓违建整治相关会议及文件精神，开展秦岭北麓违建专项整治工作。制定《蓝田县国土资源局秦岭北麓违建专项整治工作实施方案》，成立秦岭北麓违建专项排查整治领导小组。组织干部103人，车辆45台、历时3个月，对12个沿山镇街、136个行政村、保护区范围内的每一个村组、每一个峪口逐个“过筛子”排查，排查核查点位53860处，疑似违建654宗，拆除违建159处，面积92428.57平方米。其中，对温泉水镇、雅竹轩、南山会馆、南山庄园4宗86栋违建别墅，依据省市联审意见全部整改到位，圆满完成秦岭北麓违建专项整治各项工作任务。三是组织干部240余人，分三轮对全县“大棚房”问题开展排查、清理、总体研判，制定分类整改措施，共排查点位3100余个，截止1月25日共排查发现“大棚房”问题项目1531个，其中“大棚房”类301个，违建类35个，合法类1195个。整治到位85宗，正在整治135个，剩余的81个正在制定整改方案，不纳入类1516个。有效震慑了农用地非农建设的违法行为，全县违法用地势头得到有效遏制，土地管理秩序逐步规范。
（四）整规并举，矿产环境恢复治理工作日趋规范。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积极开展秦岭北麓矿山企业环境恢复专项治理。对17家矿山企业和12家砖窑企业采矿许可证予以注消。编制完成《蓝田县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规划(2018-2025年)》和32个矿点《矿山地质环境综合治理实施方案》,争取上级环境恢复治理专项资金1445万元，对大茂嘴矿区道路进行环境恢复治理，共覆土21740立方米，种植1.2-1.5米白皮松18350株，完成环境恢复治理面积约2.5公顷。对永鑫高岭土矿点、英伟石英矿矿点进行环境恢复治理，共覆土约20000立方米，种植4公分五角枫1300株、3米白皮松360株、1.5米白皮松750株、油松3620株、柳树130株、5公分红叶李86株，完成环境恢复治理面积约2公顷。全年完成环境恢复治理面积约4.5公顷，完成市政府下达2公顷目标任务225％。
（五）防治结合，地质灾害工作进一步加强。编制《2018年度地质灾害防治方案》和《2018年度地质灾害突发应急预案》，逐级夯实各级避灾防灾责任。发放防灾明白卡800份、避险明白卡6600份，投入资金9万元，印制宣传资料、画册，发放宣传资料15000余册，宣传画册15000张，悬挂宣传标语15条，发布预警及防灾宣传信息10000余条。投入资金18万元，组织车辆150辆（次），人员350多人次，积极开展地灾汛前排查、汛中检查、汛后核查和应急调查工作。投入资金61万元，举办地质灾害应急演练和宣传培训66次，完成市政府下达我县的40次演练的165%任务；参与人数19450人，完成市政府下达任务的195％。有效提高了群众地灾处置能力和自救水平。实施汤峪镇巨一村崩塌治理项目、安村镇文刘坡应急治理项目通过验收。100%完成市局下达核销隐患点15处任务，完成争创高标准“十有县”验收，实现了“零损失、零死亡”。
（六）强力推进，移民搬迁工作名列全市前茅。实行挂图作战，抓开工、促推进、抓建成，全县1230户移民搬迁对象交钥匙工作于9月29日前全面完成。实际入住率达100%。玉山镇、灞源镇两个移民搬迁安置点被省厅设立为全省移民搬迁双示范点，全县12个安置点完成后续产业项目谋划，10个镇产业配套建设完成并各具特色，灞源镇建成13亩豆腐产业扶贫车间和360亩共享农场；玉山镇围绕30间门面房打造“双创特色”街区，并与红酒山庄签订用工协议；焦岱镇打造“千亩荷塘”项目等解决安置群众后续就业增收问题；11个镇安置社区组织机构、人员、场所配备到位。确保搬迁群众“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
[bookmark: _GoBack]（七）倾心尽力，脱贫攻坚成效显著。围绕“12345”扶贫目标，90名帮扶干部常态化深入95户帮扶贫困户家中，坚持每周到贫困户家中，就像走“亲戚”一样看望、慰问帮扶对象，给包扶对象送去日常生活用品。先后组织了“春节送温暖”、“平日送关爱”、“节庆送慰问”活动。按照县委“两抓两强”活动安排，在对小寨镇南寨村多次走访调研基础上，围绕“村七条”、“户五条”退出要求，形成小寨镇南寨村脱贫攻坚调研报告。投资3万余元为村两委会购置办公桌椅、沙发等办公用品，投资9.6万元，实施休闲广场、道路绿化提升工作。协调扶贫办、财政局、交运局等部门，新修道路2公里，落实太阳能光伏并网发电；协调县文明办投资50万元，进行新农村建设，努力为南寨村高质量脱贫提供有力支撑。按照县委组织部的要求，向七个定点扶贫村派出7名优秀党员干部任第一书记，坚持把扶志、扶智和扶技结合起来，持续激发贫困群众脱贫致富的内生动力，确保贫困群众按期高质量完成年度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受到了帮扶村组干部和群众的一致好评。
（八）强化服务，营商环境稳步提高。全面优化工作流程，简化办事程序；围绕“三化五最”要求，进一步压缩办事时限，建立容缺受理和联合审批制度，不动产办证登记、土地招拍挂、建设项目用地审批等工作效率大幅提升。成立行政审批科，进驻蓝田县政务服务中心，全系统36个行政审批职能全部进驻政务服务中心，推出“便民十条措施”和“5个工作日办结”时效承诺。实现了房产交易登记过程中二手房网签、税费征收、不动产登记等3个环节“一厅式办公、集中服务”的工作要求。全年累计接待群众办证咨询22153人次，不动产权籍调查543次，收件1995宗，颁发不动产权证书484本，发放不动产登记证明书1265本，主动破解房屋办证遗留问题。针对各种原因无法办证问题分类施策，先后完成天鹅湖小区六幢196户约20695平方米的不动产首次登记工作，收回19个居民小区国有土地证，实现22个小区逾万户住宅能够正常办理不动产登记权手续，为业主办理不动产登记提供了方便。2018年，在市统计局一季度营商环境工作监测评价中，蓝田县不动产登记取得了得分100分，在区县排名第1，二季度营商环境工作监测评价中，取得了得分87.06分，在区县排名第2，三季度营商环境工作监测评价中，取得了得分96.83分，在区县排名第2。
（九）维护权益，国土形象得到进一步提升。认真落实信访维稳和矛盾纠纷排查工作要求。以“事要解决”、“案结事了”为重点，对信访案件实行领导包案，挂牌督办，限期结案，努力将初信初访解决在首办环节。在县政府门户网站开设了“局长信箱”、“举报信箱”、“网上调查”、“热点回应”等政民互动栏目，实行局长信访接待日制度，落实违法线索举报电话和“12345”接听办理。截止12月底，共接听国土资源违法线索举报电话、来人举报和报备线索105件，受理105件，其中来人、电话举报41件，动态巡查报备违法线索64件。办理行政诉讼、行政复议、权属争议调处案件24件，其中行政复议7件，行政诉讼13件，受理土地权属纠纷4件，现已全部结案且没有一例败诉案件发生。对省市县转办案件我们都逐一进行了查处，并将结果及时反馈，反馈率达100%。基本上使每一位来信来访者都感受到了事事有回音，件件有着落。实现了信访案件零积压、零差错。积极履行“河长制”、“路长制”、“山长制”责任，认真落实搞好“平安蓝田”创建值守、巡查工作，按时向县政法委报送各类信息。
五、部门决算收支情况说明
（一）、2018年收入支出总体情况说明
1、2018年度收入7895.12万元,支出7895.12万元,较2017年收入增加5818.20万元,增加原因基础设施和土地补偿费用增加。2018年支出7895.12万元，较2017年增加794.31万元，增加原因基础设施和土地补偿费用增加。
2、2018年收入构成情况
2018年共收入7895.12万元。其中行政152.88万元；事业运行1069.18万元；其他一般公共服务支出9.3万元；征地和拆迁补偿支出172万元；土地出让业务支出85.99万元；其他国有土地使用权安排的支出28.9万元；其他城乡社区支出180.60万元；农村基础设施建设274.85万元；一般行政管理事务430.58万元；国土整治66.7万元；地质灾害防治330.54万元；土地资源储备支出4569.21万元；地质矿产资源利用与保护154.7万元；其他国土资源事务支出352.68万元；其他国土海洋气象等支出17.00万元
3、本年度支出构成情况
2018年支出7895.12万元，其中基本支出1231.37万元，项目支出6663.75万元。
（二）2018年度财政拨款收入支出总体情况说明
   1、财政拨款收入支出总体情况及上年增减情况
2018年财政拨款收入7895.12万元较上年增加5818.20万元,支出7895.12万元上年增加794.31万元,增加原因基础设施和土地补偿费用增加。
2、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情况
2018年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7608.23万元。其中行政支出152.88万元；事业运行支出1069.18万元；其他一般公共服务支出9.3万元；其他城乡社区支出180.60万元；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支出274.85万元；一般行政管理事务支出430.58万元；国土整治支出66.7万元；地质灾害防治支出330.54万元；土地资源储备支出4569.21万元；地质矿产资源利用与保护支出154.7万元；其他国土资源事务支出352.68万元；其他国土海洋气象等支出17.00万元。
3、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情况
   2018年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1231.37万元，其中人员经费1180.54万元，公用经费50.83万元。
  4、政府性基金财政拨款收支情况
   2018年政府性基金财政拨款286.89万元，支出286.89万元。
  5、国有资本经营财政拨款收支情况
本部门无国有资本经营决算拨款收支。
  6、政府采购支出情况
   2018年度本部门政府采购支出总额1261.83万元，其中政府采购服务类支出1261.83万元。授予中小企业的合同金额1261.83万元，占政府采购支出总金额的100%。
（三）、2018年度“三公”经费支出情况说明
2018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三公”经费支出11.7万元，其中：因公出国（境）费支出0万元，占“三公”经费的0%；公务接待费支出0万元，占“三公”经费的0%；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支出11.7万元，占“三公”经费的100%。整体较上年减少1%，原因为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以节俭为原则，具体情况如下：
1、 因公出国（境）费支出0万元，比上年决算无变化，主要原因本部门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以节俭为原则；比当年预算无变化，主要原因为本部门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以节俭为原则。 
2、 公务接待费支出0万元，比上年决算无变化，主要原因本部门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以节俭为原则；比当年预算减少500元，减少原因本部门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以节俭为原则。
3、 公为用车购置及运行费支出11.7万元。其中
（1）、公务用车购置支出0万元，比上年决算无变化。本年度使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购置公务用车0辆。本部门2018年度公务用车购置预算0元，无变化。本年度使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购置公务用车0辆。
（2）、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支出11.7万元，比上年决算减少0.1万元，主要原因为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压缩公务车运行费。本部门2018年度公务用车运行费预算0元，（年中追加运行费15万元，实际支出较预算减少3.3万元），减少主要原因为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压缩公务车运行费。本年度使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维护的公务用车保有量12辆。
4、2018年会议费支出情况
   2018年会议费支出8.00万元，较上年增加1万元，主要是秦岭北麓整治、全国卫片、市级卫片等会议。
5、2018年培训费支出情况
   2018年培训费支出4.12万元，较上年增加2.61万元，主要是镇街干部、基层村干部土地法律法规培训工作。
六、2018年度部门绩效管理情况说明
根据预算绩效管理要求，本部门继续扎实认真开展绩效管理工作，具体情况如下：
1、2018年部门专项业务经费重点项目绩效目标表为空表，因为本部门无专项业务经费；
2、2018年专项资金整体绩效目标表为空表，因为本部门无专项资金；
3、2018年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表已公开。
4、2018年我单位对2017年蓝田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调整完善和城镇周边基本农田规划项目进行了绩效评审，为部门自评，涉及资金128万元，占一般公共预算项目支出总额的1.8%，具体是国土资源规划及管理支出128万元，评定级别良好。
七、其他重要事项的情况说明
（一）机关运行经费支出情况
   2018年机关运行经费支出50.83万元，比2017年减少2%，主要是我部门本着厉行节约的目的，严格控制日常支出。
（二）国有资产占用及购置情况说明
截至2018年末，本部门所属单位共有车辆12辆；单位价50万元以上的通用设备0台（套）；单位100万元以上的通用设备0台（套）。2018年当年购置车辆0辆；购置单位50万元以上的设备0台（套）；购置单位100万元以上的通用设备0台（套）。
八、专业名词解释
  1、基本支出：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各项支出。
2、项目支出：指单位为完成特定的行政工作任务或事业发展目标发生的各项支出。
3、“三公”经费：指部门使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支出。
4、机关运行经费：指行政单位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是事业单位使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日常公用经费。


Workbook1.xls
Chart1

		编制数		编制数		编制数

		实有人数		实有人数		实有人数



行政编制

事业编制

总计

14

135

149

8

149

157



Sheet1

				行政编制		事业编制		总计

		编制数		14		135		149

		实有人数		8		149		157

				若要调整图表数据区域的大小，请拖拽区域的右下角。






image1.png
180

160

140

120 4
w T EUR i

m Flk il
Bt

100 |
80 -
60 -
40 +
20 +

Eplkd EH A





